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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 
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

評估報告 

評估名稱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過坑護管所 

評估標的 過坑護管所 

評估日期 112年 12月 7日 

發佈單位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

出席委員 王委員旻世、張委員永楨、簡委員佑霖 

發佈時間 112年 12月 13日 
 

歷史概述 
民國 58年 11月 1日竣工，為巡護員巡護時的護管所(辦公場所)，無維修紀

錄，多年無人使用，已荒廢。 

種類 

□祠堂 □寺廟 □教堂 □宅第 □官邸 □商店 □城郭 □關塞 

□衙署 □機關 ■辦公廳舍 □銀行 □集會堂 □市場 □車站 

□書院 □學校 □博物館 □戲劇院 □醫院 □碑碣 □牌坊 

□墓葬 □堤閘 □燈塔 □橋樑 □產業設施 □其他設施 

建築形式 
□原住民建築 □漢式建築 □西式建築 □日式建築 

■其他              

建築構造 
□木構造 □石構造 ■磚構造 □鋼構造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

是否 

具區域保

存價值 
□是 ■否 

建築特色 

描述 

(如：空間

配置、特

徵、細

節…等) 

建物建於民國 58 年，為早期林業保育署所建為提供給該屬巡山員休息之場

所，為一層樓加強磚造房舍，建築面積 25.2m2，因年久失修造成該房舍已屋

頂損毀，牆面破損，且雜草藤蔓覆蓋荒廢，倒塌不堪使用。 

建築現況 □良好 □堪用 □不佳 □使用中           □閒置 ■殘破荒廢棄置 

評估說明 歷史 

1. 不具建築史價值或地區性建造物特色。 

2. 建物建於民國 58年，為早期林業保育署所建為提供給該屬巡山員或林業

保育署休息住宿之場所，歷史不長，歷史文化價值低；建物約 20餘坪，

境域約 30坪。 

3. 無明確可考證之人文、歷史，建物為磚造且僅剩下外牆，屋頂已塌陷，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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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價值低。 

藝術 

1. 護管所已損壞，僅餘四面牆，不具民間藝術特色。 

2. 為水泥磚造之簡陋平房，因年久未使用，屋頂已毀損不見，只剩牆體留

存，缺藝術價值。 

3. 磚造建築，無裝飾、裝修，藝術價值低。 

科學、 

自然 

1. 不具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。 

2. 為簡陋之水泥磚造平房，近似工寮，缺乏科學價值。 

3. 環境於樹林之中，平時來往人數不多，過於原始，無特色。 

評估結果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

 
評估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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